附件2：

2010年各县(市、区)农机推广工作

目标任务书
为了充分发挥各县（市、区）站一级工作职能，圆满完成当年推广工作任务，制定本目标任务书。

一、推广业务工作

1、 组织全县（市、区）农机推广项目的实施，全面完成省市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见《2010年全市农机化技术推广重点项目任务》）。

2、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逐级签订各项推广目标任务书，将各项指标分解量化，落实到位。

3、结合农时季节，举办有一定规模的全县（市、区）范围的农机推广展（演）示现场会1次以上。

4、工作规范。做到年初有计划、有布置，年中有小结、有督导，年末有总结、有考核；管理规范，各种资料归类建档，专人负责；各种材料数据上报及时、准确、保质保量；办公环境整洁有序，工作氛围积极向上。

二、宣传培训、信息通联工作

1、积极在有关报刊杂志等宣传媒体上发布农机推广宣传稿件1篇以上；及时向省市反映农机推广工作动态1篇以上；圆满完成《农业技术与装备》、《农机推广简报》的通联任务。

2、积极开展基层农机推广人员和农机科技推广示范户技术培训工作，做到有方案、有规模、针对性强、培训效果明显，举办技术培训1次以上。

3、市站在《三晋农机推广信息网》分站上发布原创推广信息8条以上；各县结合项目工作，及时上传信息。旗帜县也要有专人负责网络建设工作，发布各种动态信息，确保每个项目县3条上传以上。

三、督促农机推广旗帜县建设工作
按照所签订的旗帜县建设目标任务书，进行督促指导，全面达标。

四、调研工作

要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找准农机推广工作的着力点和切入点，加强调查研究，撰写1篇以上调研报告。搞好玉米、马铃薯全程机械化工程及十项推广技术所涉及的机具和面积等相关数字的统计工作。

五、工作创新

重点考核县站在农机推广项目实施、典型培育、推广手段、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管理等机制方面形成新特色，有创新点。

六、其它

圆满完成目标任务外下达的其它工作任务。

下达任务方：       临汾市农机化技术推广站

负责人：

承担任务方：       县(市、区）农机化技术推广站

负责人：

                        二Ｏ一Ｏ年四月二十日
